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车辆保险服务采购合同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车辆保险服务采购合同

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合同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鹤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保险服务定点议价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2023-236051

采购计划备案书/核准书编号：鹤财购核字[2023]00006号

乙方：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市中心支公司

合同金额(元)：74674.87

人民币大写：柒万肆仟陆佰柒拾肆元捌角柒分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本合

同，并共同遵守。

一、总则一、总则

1.本合同甲乙双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

2.乙方保证全部按照合同条款的规定在本合同书规定的义务期间，向甲方履行相关服务。

3.甲方保证按照合同条款规定的时间和方式付给乙方到期应付的费用。

二、合同标的二、合同标的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服务需求服务需求 数量数量 单价（元）单价（元） 金额（元）金额（元） 备注备注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商险, 无, 数量:1; 1 ￥5401.87 ￥5401.87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3815.69 ￥3815.69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3479.93 ￥3479.93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3435.69 ￥3435.69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3388.90 ￥3388.90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2; 2 ￥3015.95 ￥6031.90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3008.90 ￥3008.90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2878.59 ￥2878.59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2867.12 ￥2867.12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2730.95 ￥2730.95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2653.73 ￥2653.73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3; 3 ￥2582.12 ￥7746.36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9; 9 ￥2498.95 ￥22490.55

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2375.96 ￥23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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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保险
服务

无, 车辆强险、商险, 无, 数量:1; 1 ￥2368.73 ￥2368.73

合计 ￥74674.87 大写（人民币）: 柒万肆仟陆佰柒拾肆元捌角柒分

三、付款方式三、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转账

四、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四、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服务时间：一年

服务地点：鹤岗市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对乙方提供的维护项目工作进行监督。

2.对本合同标的维护项目报告进行审核确认。

3.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对服务内容、标准、费用进行调整。

4.要求乙方提供服务过程数据至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定点服务平台统一收集管理。

（二）甲方的义务

1.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合作。

2.协调解决项目开展中出现的问题。

3.在更改服务内容、标准、费用前提前通知供应商，达成双方共识。

六、六、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要求甲方为本合同标的维护项目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便利。

2.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款项。

（二）乙方的义务

1.在履行本合同书规定的义务期间，按甲方的指示进行服务工作。

2.为本合同的服务内容建立专项专业服务小组。

3.确保本合同服务小组的服务人员和负责人必须固定，如人员确需变更，须提前通知甲方，并经甲方同意。

4.通过信息化建设提供真实有效的服务过程数据和评价信息等，接受甲方的考核管理，并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质量。

5.不得将本合同委托的事项转委托第三方。

七、验收七、验收

乙方在提交齐全的维护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组织质量验收，服务质量验收合格的，甲方向乙方签发《质量验
收报告》；不合格的，甲方及时向乙方提出质量异议和投诉；若由于甲方原因在收到乙方提交的维护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未
组织验收则视为自动验收通过。验收标准由甲乙双方根据乙方中标投标文件的有关部分进行友好协商确定。

八、违约责任八、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服务费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百分之五。

2.乙方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服务进行改进，规定时间内改进结果无法得到甲方满意时，乙方向甲方支
付服务费总值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第2页-



3.乙方逾期提供服务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向甲方偿付逾期提供服务部分费用总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逾期提供
的服务部分费用总额的百分之五。逾期提供服务超过十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九、争议处理九、争议处理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争议，则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十、十、 其它其它

1.合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若有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有同
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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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鹤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甲方代表：

甲方联系人：吕延春

联系电话：18404681616

合同签订日期：2023年01月10日

乙方(盖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市中心支公司

乙方代表：董云山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行

银行账号：0906020129231002535

乙方联系人：徐国强

联系电话：15946647779

合同签订日期：2023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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